
晋政办〔2020〕45号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加强全市粮食安全保障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深入贯彻《福建省粮食

安全保障办法》（福建省人民政府令第 209 号），根据《泉州市

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全市粮食安全保障的实施意见》（泉政

办〔2020〕36号）精神，保障我市粮食有效供给，维护社会安

全稳定，结合实际，现就加强我市粮食安全保障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加强粮食生产能力建设

（一）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坚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

护制度，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制度，从严管控各项建设

占用耕地特别是优质耕地，改善现有耕地地力、改进农田水利



设施、提升防灾抗灾能力，加强水稻生产功能区建设与保护工

作，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粮食播种面积。（责任单位：

自然资源局、农业农村局）

（二）提高粮食种植生态质量。加强耕地土壤质量和灌溉

水质监测治理，加强对涉镉等重金属行业污染源、农药生产和

施用监管，严格控制涉镉等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提高土地和水

资源的利用效率。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

改造中低产田，建设稳产高产、生态良好的高标准农田。进一

步强化农药、化肥等农业投入品监督管理，大力推广测土配方

施肥、有机肥和低毒低残留农药。建立耕地土壤环境监测网络，

有效解决耕地面源污染问题。（责任单位：自然资源局、农业农

村局、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

（三）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加大对粮食生产的资金扶持，

及时落实各级强农惠农政策，完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改善创

新生产经营方式，推广绿色、优质、高效的生产技术，提高农

业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能力。鼓励和引导多元市场主体入

市开展粮食收购，加强对各类收购主体的监管，防止出现“谷贱

伤农”和“卖粮难”问题，保障种粮基本收益，促进农民增收，调

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确保农业可持续发展。（责任单位：农业农

村局、发展和改革局）

二、进一步深化粮食市场体系建设

（一）壮大粮食产业主体。在 2020年我市国有粮食企业改



革的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革，鼓励和扶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转换经营机制，增强市场化经营能力和产业经济发展活力。扶

持民营粮食企业发展，从用地、用电、税费、金融等方面，加

大民营企业帮扶力度，激发民营企业活力。（责任单位：发展和

改革局、自然资源局、工业和信息化局、税务局、金融工作局）

（二）拓展粮食产销协作空间。积极组织粮食企业参加中

国粮食交易大会、“6·18”粮食产销协作洽谈会等展会，进一步创

新产销协作模式，深化产销合作内涵，拓宽产销协作渠道，扩

大产销协作成果。继续实施扶持奖励政策，鼓励本市企业到产

区多渠道筹集粮源，增加本市粮源有效供给。（责任单位：发展

和改革局、财政局）

（三）推进粮食产业转型升级。加大产业发展扶持力度，

着力开发粮食精深加工产品，不断培养壮大粮油产业。积极组

织企业参加“中国好粮油”“泉州好粮油”行动计划，推进优质粮食

工程建设。积极发展粮食电子商务，推广“网上粮店”等新型粮食

零售业态，促进线上线下融合。加快我市粮食安全教育基地建

设，鼓励发展粮食产业观光、体验式消费等新业态。（责任单位：

发展和改革局）

三、进一步规范粮食储备管理建设

（一）保障粮食储备充足。严格落实泉州市政府分解下达

的县级地方储备粮规模，确保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储存安全。

按照上级下达的增储任务，将全市储备粮规模增加到 8.2万吨以



上，其中应急成品粮储备量提升至 0.2万吨，于 2020年底前完

成增储任务。鼓励创新储备粮轮换机制，探索储备粮动态管理

模式，实现储备粮常储常新。引导和支持社会储粮，特殊情形

下，按照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提出粮食经营者最低、最高库存

量的标准和具体实施时间实施，确保政府粮食应急工作的顺利

开展。（责任单位：发展和改革局、财政局）

（二）规范粮食储备管理。不断完善储备粮油管理制度，

落实企业储备安全主体责任，不断完善库存、质量和推陈储新

监管机制。重点加强对代储、代轮换粮食企业的监管，确保储

粮安全。着眼“优粮优储”，积极探索科技保粮、绿色储粮、节能

储粮办法，突出绿色、安全储粮管理目标，真正做到应急时调

得动、用得上。鼓励地方储备粮等政策性粮食购销、轮换通过

规范的粮食批发市场及其网上交易平台公开竞价交易或在线协

商交易。（责任单位：发展和改革局、财政局）

（三）提升粮库智能化建设。加大资金扶持力度，不断提

升粮食储备信息化智能化管理水平。有序推进我市储备仓库智

能化项目与省级智能化管理平台互联互通，争取在2025年前基

本实现仓储信息化、管理智能化、运营高效化。（责任单位：发

展和改革局、财政局）

四、进一步完善粮食应急供应体系建设

（一）健全粮食应急保障体系。充分利用和整合现有资源，

建立至少 19家粮食应急供应网点，完善应急供应网络，确保应



急供应点覆盖到每个镇、街道。落实好应急加工、配送、供应

网点的布局，进行规范化建设，加强日常监督管理，形成布局

合理、设施完备、运转高效、保障有力的粮食应急保障体系，

强化应急处置功能，提升应急供应保障水平。（责任单位：发展

和改革局、财政局）

（二）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认真落实粮食市场监测预

警工作，完善粮食生产、流通、加工和消费调查统计体系，加

强粮食市场监测、分析和信息发布，防范市场异常波动风险。

加强粮食流通统计工作，稳定统计队伍，保障工作经费，夯实

统计工作基础。（责任单位：发展和改革局、财政局）

（三）提升粮食应急加工能力。按照应急加工能力与消费

量相匹配的原则，采取措施扶持指导 4 家粮食加工企业提高应

急加工生产能力，保障应急加工需求。（责任单位：发展和改革

局）

（四）提高应急保障能力。加强粮食生产风险预警和粮食

生产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对自然灾害导致的粮食生产损失，通

过专项资金、农业保险、信贷等方式给予资金支持。结合实际，

不断完善粮食安全应急预案，组织开展粮食应急演练和培训。

粮食市场供求出现异常波动时，依照规定程序及时启动粮食应

急预案，增加市场供给，平抑粮价，保证粮食供应。（责任单位：

发展和改革局、市场监督管理局、金融工作局）

五、进一步强化粮食市场监管建设



（一）严格粮食市场监管。加强粮食监管执法队伍建设，

保障监管执法装备和执法经费需要。开展粮食收购、储存、运

输、政策性粮食加工与销售、原粮销售等活动监督检查，健全

库存检查制度。全面推进“双随机一公开”工作机制，加快粮食经

营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

制度。（责任单位：发展和改革局、市场监督管理局）

（二）完善粮食质量检测体系。加大粮食质量检测体系建

设扶持力度，持续加强粮食质量安全检验监测体系建设。建立

以市粮食储备库为基础的粮食质量检测网络，配齐检验设备和

检验技术人员。建立检验人员培训机制，提升粮食质量检测水

平，强化粮食质量安全风险监管能力。（责任单位：发展和改革

局、市场监督管理局）

（三）抓好粮食生产和流通全过程监管。按照食品安全“一

品一码”追溯体系建设要求，加快推广福建原粮追溯管理系统，

督促指导全市原粮经营者上传原粮追溯信息，确保记录真实完

整，产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单位：发展和改革局、市

场监督管理局、农业农村局）

（四）加大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力度。加强粮食质量安全监

管，扩大监测覆盖面；督促企业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确保

粮食经营者在收购、储存、运输、销售等环节能严格执行国家

粮食质量安全标准及技术规范，实现质量问题可追溯、责任可

追溯。（责任单位：发展和改革局、市场监督管理局）



（五）严格超标粮食质量监管。根据《福建省粮食安全保

障办法》和《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办法》建立超标粮食处置长效

机制，规范超标粮食处置管理，禁止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

食进入口粮市场，保障粮食消费安全。（责任单位：发展和改革

局、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督管理局）

（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加强粮油商标品牌的培育力度，

指导粮食企业做大做强。严厉打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努力创

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责任单位：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展和

改革局）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12月 31日

（此件主动公开）



市有关单位：发展和改革局、工业和信息化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局、

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督管理局、金融工作局、泉州市晋

江生态环境局、税务局。

抄送：泉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12月 31日印发


